
关于开展 2026 届毕业生学生毕业综合训练

项目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：

根据学校《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综合训练项目管

理规定（2024 年修订）》和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要求，为规范

毕业综合训练项目指导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毕业综合训练项目

为进一步促进学生高质量完成毕业综合项目，各二级学

院根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教学计划，组织 2026 届毕业生

学生开展全员“毕业答辩”和毕业论文查重工作。

1.成立小组

（1）各二级学院成立毕业综合训练项目评审领导小组

和答辩小组。评审领导小组负责答辩的安排与组织工作及成

绩终审；答辩小组负责具体实施答辩工作。答辩小组成员的

资格不得低于指导教师。

（2）答辩小组至少由 3 人以上单数组成，答辩组长应

具有高级及以上职称，每个答辩小组可另设秘书一人。其中，

答辩秘书负责与答辩有关的具体工作。

在开展答辩前两周通过教务系统提交答辩小组的成员

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



名单，并向学生公布答辩名单、顺序、时间及方式。

（3）如因教学安排冲突等原因无法组织线下答辩，可

以采用线上形式开展答辩。

2．答辩要求

（1）答辩前答辩小组成员审阅学生毕业综合训练项目，

准备答辩问题。

（2）答辩开始时，学生自述项目概况；自述完毕后，

由答辩小组成员向其提出问题，进行答辩（答辩问题的数量

为 3个左右）。每个学生的自述及答辩时间限制在 10 分钟内。

（3）答辩过程中，答辩小组严格遵守答辩程序，保证

答辩过程的严肃性和真实性，并做好答辩过程的详细记录，

如实填写答辩评语，认真评定学生的答辩成绩。

（4）答辩完毕，由二级学院评审领导小组审定学生的

综合成绩。经评审领导小组审定后，方可录入成绩系统。

3.查重要求

毕业论文查重以抽查方式进行，要求二级学院学生的抽

查率不低于 20%（以行政班为单位），论文的重复率低于 30%

为合格。

4.二级学院做好毕业设计项目资料的统计、收集、整理

和归档的工作。

二、工作时间安排
序号 内容 提交形式 提交时间

1 安排指导老师 教务系统 9月 20 日前



2 指导老师出题/学生申报老师课题 教务系统 9月 30 日前

3 指导老师审核学生选题 教务系统 9月 30 日前

4 学生上传任务书 教务系统 10 月 15 日前

5
学校、二级学院抽查任务书

统计任务书上传情况
教务系统 10 月 22 日前

6 学生提交项目初稿 教务系统 11 月 15 日前

7 学生提交项目修订稿 教务系统 12 月 31 日前

8 安排答辩 教务系统 2026 年 1 月 6 日前

9

学生提交毕业设计项目材料，包括

毕业设计项目终稿、查重报告、答

辩记录表（签字版）、项目评分意见

（签字版）

教务系统 2026 年 1 月 6 日前

10 录入成绩 教务系统 2026 年 1 月 11 日前

11

学校、二级学院抽查毕业设计材料

质量，统计材料上传情况，如无材

料或材料不齐有成绩等，按《广东

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教学事故认定与

处理办法》处理

教务系统 2026 年 1 月 16 日前

除以上规定材料外，需按各专业《毕业综合训练项目》

课程标准收集项目作品等其他材料，由指导教师收集并刻录

光盘提交学院，学院整理后存档备查。

联系人及联系方式：吴巧雪 0763-3919050

附件：1. 教务系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管理操作流程

2.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综合训练项目管理

规定（2024 年修订）及附件

教务部

2025 年 9 月 4 日


